2024年度株洲市芦淞区交通运输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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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一）区交通运输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株洲市芦淞区交通运输局的主要职责是:
(1)贯彻实施辖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承担辖区涉及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牵头组织拟定辖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指导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发展。
(2)贯彻执行国家、省、 市有关交通运输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制定并监督实施辖区公路、水路、民航、铁路专用线等行业规划、政策和标准,参与拟订邮政、 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政策和标准,参与拟订邮政、物流业发展中战略和规划,拟订辖区有关政策并监督实施,参与对公路两侧新建村镇、开发区等规划管理。
(3)负责辖区交通运输建设市场管理,负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前期研究、项目论证、项目申报和权限内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负责交通运输项目库建设,提出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区级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负责交通运输预算资金的申请、拨付和监管,负责交通运输重点工程建设管理、绩效监督,负责辖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行政管理。
(4)负责辖区交通运输商事市场管理,按权限承担辖区交
通运输商事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裁决,指导辖区综合交通运输和城乡客运、货运、物流业发展,监督管理辖区内道路客货运输、公共交通、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汽车租赁等,组织协调辖区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
(5)负责辖区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应急管理,监督指导道路运输和相关服务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客运站场、 危险品运输监督管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组织或协调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
(6)负责辖区综合交通运输服务工作,负责辖区交通运输行业科技教育与新技术推广,指导辖区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负责辖内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承担辖区综合交通运输统计,监测分析交通运输动行情况,发布交通运输信息,承担辖区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信息采集,负责辖区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7)负责修订或制定辖区内区管农村公路、水运交通设施建设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制订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计划,保障农村公路通畅;协助配合上级海事部门,管理辖区湘江水域渡口码头,客运渡船运输安全。
(8)配合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辖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强化交通运输服务事中事后监管。
(9)承担交通战各工作;承担辖区内高速公路、铁路、民航、邮政等垂直管理单位涉及地方的协调工作;承担公路“三乱”(乱设卡 、乱收费、乱罚款)治理日常工作。
(10)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区交通运输局)是 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
3、人员情况。
本部门截止2024年年末实有人数9人，其中在职7人，无固期2人；退休人员0人。
（二）区交通运输局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按时足额发放干部职工工资、津贴、缴纳政策性社会保障资金；保障在职人员、无固定期限合同人员的正常办公；保障治超经费、农村公路养护、后勤工作等的正常开展；保障全面完成省市区布置的各项任务。
2、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物管费：缴纳全年我局办公场所水费、电费、维修费、劳务费。
3、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治超经费：有效减少超限超载行为，为群众带来良好的出行和居住生活环境，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农村公路养护：完成我区农村公路Y044、C339等路线约20公里的养护工程。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260.32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67.21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67.21万元，其中：项目支出520.3万元，基本支出146.9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28.93万元，公用经费17.98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合计520.3万元，其中：1.治超经费项目支出0.85万元；2.农村公路项目支出442.67万元；3.五新桥危桥改造6.08万元；4.物管费1.5万元；5.疫情防控专项9.08万元；6.物流通道改造工程12.75万元；7.国省35.46万元；8.普铁安全环境整治11.91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芦淞区交通运输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交通强国”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各项交通运输工作，确保全区交通事业有序向前发展。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1.交通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1）民生实事工程。今年我区民生实事工程有两项，分别是农村公路安防工程（任务为79.583公里）和农村公路提质改造（任务为4公里）。目前，农村公路安防工程（79.583公里）已完成。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项目有2个，分别为南方航空产业动力园物流通道改造工程（2.3公里），玉泉村润香源资源产业路（1.7公里）均已经完工。
（2）道路养护工作。2024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计划里程数22.39公里，其中修复养护6.542公里，预防性养护15.848公里，涉及蚕梅村、岭水村、竹林村、选青村、湘江村、曲尺村等。目前，养护工作已全部完成。
（3）汛期水毁道路修复工程。因汛期暴雨，我区多处农村公路破坏严重，局部路基出现坍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我局已联系了相关镇（街道），并联合财政、应急等部门对损坏、阻碍路段进行现场勘查。现我区汛期水毁道路、桥梁共有21处，其中道路17处，桥梁4处，目前正在施工修复水毁道路、桥梁，预计年底前可完工。
（4）京港澳高速扩容工程。已成立了芦淞区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关工作制度，我局将做好项目建设统筹协调工作，配合征拆部门开展土地征收，力争按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1）强化组织领导。每季度召开安全生产例会暨下季度工作部署会，针对突发情况召开低温冰冻雨雪天气部署会、防汛抗旱部署会等，制定了2024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交通运输领域大风险大排查大整治方案等相关文件，明确了工作任务和责任。
（2）强化企业监督。截止11月底，我局及联合相关部门共对辖区各交通运输企业、快递企业、维修企业、网约车公司、客运停靠点、水上交通等企业累计检查107次，出动人员220人次，出动车辆100台次，发现问题52起，已整改52起。
（3）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2024年我局依托芦淞区“双段长”责任制工作平台，推进落实各级“双段长”工作，共处理沿线群众投诉22起，其中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白关镇岭水村涵洞拆除工作，彻底解决附近村民通行问题；芦淞区顺鑫家园小区东侧高边坡安全隐患危及坡下京广铁路问题已整治完成。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第一批14处任务已经完成整治（其中公铁并行路段需安装安防设施5处、硬飘浮物5处、环境卫生问题4处）。我区已安排了25万元工作经费，专项用于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2024年专项资金共8个，其中：
一是治超经费，年初预算10万元，年中执行调减9.15万元，实际支出0.8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治超不停车检测系统电费、临时治超点活动板房维修费等费用，该专项资金支出有效减少了超限超载行为，为群众带来良好的出行和居住生活环境，减少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二是农村公路，包含1.农村公路养护，年初预算108万元，年中执行调减76.27万元，实际支出19.73万元，结余结转12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公路资产清查费、竹林村S104公路路面抗冰应急抢险费、农村自建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技术服务费、湘江村C195白改黑大修工程款等费用，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了农村公路抢险救援养护任务；
2.资源产业路建设，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249.29万元，实际支出234.29万元，结余结转15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资源产业路建设奖补资金、X007旅游、产业路提质改造工程款等费用，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资源产业路建设，保证安全出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自然村通水泥路项目工程，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23万元，实际支出2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自然村通水泥路工程款，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保证安全出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4.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45.52万元，实际支出145.52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农村公路、铁路沿线等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款、公路护栏安装费、农村公路安防消薄工程款等，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建设，保证安全出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5.农村公路水毁恢复项目，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20.13万元，实际支出20.1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汛期水毁公路、桥梁修复建设工程款及评审费，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了汛期水毁公路、桥梁修复建设，保障了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三是物管费，年初预算3万元，年中执行调减1.2万元，实际支出1.5万元，结余结转0.29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用于缴纳水费、电费、维修费、劳务费，保障办公室日常工作正常运行；
四是五新桥危桥改造，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6.08万元，实际支出6.08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五新危桥拆除重建工程款及竣工验收检测费，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五新桥危桥建设，保证安全出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五是疫情防控专项，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9.08万元，实际支出9.08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疫情防控期间转运车费、搭设应急帐篷、保障生活用电劳务支出等费用，该专项资金支出用于高速路口、车站疫情防控日常工作正常运行。
六是国省建设，包含1.S104云龙楠山铺至醴陵塘坊公路建设，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68.79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结余结转163.79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S104云龙楠山铺至醴陵塘坊公路芦淞区段路面改善工程款，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了云龙楠山铺至醴陵塘坊公路建设，保证安全出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S104枫林大道补修工程，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30.46万元，实际支出30.4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S104枫林大道补修工程款，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了S104枫林大道建设，保证安全出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七是物流通道改造工程，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2.75万元，实际支出12.7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物流通道改造通信线路迁改工程款、低压电力线路隐患治理工程款等费用，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物流通道建设，保证安全出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bookmark: _GoBack]八是普铁安全环境整治，年初预算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1.91万元，实际支出11.91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支付顺鑫家园小区东侧既有边坡岩勘测费及维修费，该专项资金支出完成了顺鑫家园小区东侧既有边坡岩维修，保障了群众安全出行。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识尚有待提升，“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意识尚未在全单位内深化普及；预算目标的编制不够科学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不足。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意识，预算编制前多与有关各方做好沟通衔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和可控性。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自评结果将广泛运用于来年的预算编制和预算管理，将强化本次自评的结果运用，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本单位无独立网站，评价结果将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统一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